
解釋字號 釋字第56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2年07⽉25⽇

解釋爭點 ⼤學就碩⼠⽣學科考兩次未過，以退學論之校規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⼗⼀條之講學⾃由賦予⼤學教學、研究與學習之⾃

由，並於直接關涉教學、研究之學術事項，享有⾃治權。國家對

於⼤學之監督，依憲法第⼀百六⼗⼆條規定，應以法律為之，惟

仍應符合⼤學⾃治之原則。是立法機關不得任意以法律強制⼤學

設置特定之單位，致侵害⼤學之內部組織⾃主權；⾏政機關亦不

得以命令⼲預⼤學教學之內容及課程之訂定，⽽妨礙教學、研究

之⾃由，立法及⾏政措施之規範密度，於⼤學⾃治範圍內，均應

受適度之限制（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八０號及第四五０號解釋）。

　　碩⼠學位之頒授依中華⺠國八⼗三年四⽉⼆⼗七⽇修正公布

之學位授予法第六條第⼀項規定，應於研究⽣「完成碩⼠學位應

修課程，提出論文，經碩⼠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」後，始得

為之，此乃國家本於對⼤學之監督所為學位授予之基本規定。⼤

學⾃治既受憲法制度性保障，則⼤學為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⼀定

之⽔準，⾃得於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，訂定有關取得學位之資格

條件。國立政治⼤學於八⼗五年六⽉⼗四⽇訂定之國立政治⼤學

研究⽣學位考試要點規定，各系所得⾃訂碩⼠班研究⽣於提出論

文前先⾏通過資格考核（第⼆點第⼀項），該校⺠族學系並訂定

該系碩⼠候選⼈資格考試要點，辦理碩⼠候選⼈學科考試，此項

資格考試之訂定，未逾越⼤學⾃治之範疇，不⽣憲法第⼆⼗三條

之適⽤問題。

　　⼤學學⽣退學之有關事項，八⼗三年⼀⽉五⽇修正公布之⼤

學法未設明文。為維持學術品質，健全學⽣⼈格發展，⼤學有考

核學⽣學業與品⾏之權責，其依規定程序訂定有關章則，使成績

未符⼀定標準或品⾏有重⼤偏差之學⽣予以退學處分，亦屬⼤學

⾃治之範疇；立法機關對有關全國性之⼤學教育事項，固得制定

法律予以適度之規範，惟⼤學於合理範圍內仍享有⾃主權。國立

政治⼤學暨同校⺠族學系前開要點規定，⺠族學系碩⼠候選⼈兩

次未通過學科考試者以退學論處，係就該校之⾃治事項所為之規

定，與前開憲法意旨並無違背。⼤學對學⽣所為退學之處分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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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，關係學⽣權益甚鉅，有關章則之訂定及執⾏⾃應遵守正當程

序，其內容並應合理妥適，乃屬當然。

理由書 　　⼤學⾃治為憲法第⼗⼀條講學⾃由之保障範圍，⼤學對於教

學、研究與學習之學術事項，諸如內部組織、課程設計、研究內

容、學⼒評鑑、考試規則及畢業條件等，均享有⾃治權。國家依

憲法第⼀百六⼗⼆條對⼤學所為之監督，應以法律為之，並應符

合⼤學⾃治之原則，俾⼤學得免受不當之⼲預，進⽽發展特⾊，

實現創發知識、作育英才之⼤學宗旨。是立法機關不得任意以法

律強制⼤學設置特定之單位，致侵害⼤學之內部組織⾃主權，⾏

政機關亦不得以命令⼲預⼤學教學之內容及課程之訂定，⽽妨礙

教學、研究之⾃由，立法及⾏政措施之規範密度，於⼤學⾃治範

圍內，均應受適度之限制，教育主管機關對⼤學之運作亦僅屬於

適法性監督之地位（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八０號及第四五０號解

釋）。

　　⼤學以研究學術、培育⼈才、提升文化、服務社會、促進國

家發展為宗旨（⼤學法第⼀條第⼀項）。⼤學作為教育機構並肩

負發展國⺠道德、培養學⽣健全⼈格之任務（憲法第⼀百五⼗八

條及教育基本法第⼆條第⼆項參照）。八⼗三年⼀⽉五⽇修正公

布之⼤學法關於⼤學學⽣之退學事項未設明文，惟為實現⼤學教

育之宗旨，有關學⽣之學業成績及品⾏表現，⼤學有考核之權

責，其依規定程序訂定章則，使成績未符⼀定標準或品⾏有重⼤

偏差之學⽣予以退學處分，屬⼤學⾃治之範疇；立法機關對有關

全國性之⼤學教育事項，固得制定法律予以適度之規範，惟⼤學

於合理範圍內仍享有⾃主權。國立政治⼤學暨同校⺠族學系前開

要點規定，⺠族學系碩⼠候選⼈兩次未通過學科考試者以退學論

處，係就該校之⾃治事項所為之規定，與前開憲法意旨並無違

背。

　　有關碩⼠學位之頒授，七⼗⼆年五⽉六⽇修正公布之學位授

予法規定，研究⽣須「修業⼆年以上，並完成碩⼠學位應修課程

及論文，經考核成績及格者，得由該所提出為碩⼠學位候選⼈」

（第四條第⼀項），「碩⼠學位候選⼈考試通過，經教育部覆核

無異者」，由⼤學授予碩⼠學位（同條第⼆項）。上開規定於八

⼗三年四⽉⼆⼗七⽇修正為「⼤學研究所碩⼠班研究⽣，完成碩

⼠學位應修課程，提出論文，經碩⼠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

者，授予碩⼠學位」（第六條第⼀項），其意旨係免除教育部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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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核程序，提⾼⼤學頒授學位之⾃主權，因⽽僅就學位之授予為

基本之規定。該條文雖刪除「經考核成績及格者」並將「碩⼠學

位候選⼈考試通過」修正為「經碩⼠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

者」，惟⼤學⾃治既受憲法制度性保障，則⼤學為確保學位之授

予具備⼀定之⽔準，⾃得於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，訂定有關取得

學位之資格條件。前開⼤學法第⼆⼗五條第⼆項規定：「碩⼠

班、博⼠班研究⽣修業期滿，經考核成績合格，由⼤學分別授予

碩⼠、博⼠學位」，亦同此意旨。國立政治⼤學校務會議於八⼗

五年六⽉⼗四⽇通過之國立政治⼤學研究⽣學位考試要點規定，

各系所得⾃訂碩⼠班研究⽣於提出論文前先⾏通過資格考核（第

⼆點第⼀項），該校⺠族學系並於八⼗五年九⽉⼗九⽇修訂該系

碩⼠候選⼈資格考試要點，辦理碩⼠候選⼈學科考試，此項資格

考試要點之訂定，未逾越⼤學⾃治之範疇，不⽣憲法第⼆⼗三條

之適⽤問題。

　　學⽣之學習權及受教育權，國家應予保障（教育基本法第八

條第⼆項）。⼤學對學⽣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，⾜以改變其學

⽣⾝分及受教育之權利，關係學⽣權益甚鉅（本院釋字第三八⼆

號解釋參照）。⼤學依其章則對學⽣施以退學處分者，有關退學

事由及相關內容之規定⾃應合理妥適，其訂定及執⾏並應踐履正

當程序。⼤學法第⼗七條第⼀項：「⼤學為增進教育效果，應由

經選舉產⽣之學⽣代表出席校務會議，並出席與其學業、⽣活及

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。」同條第⼆項：「⼤學應保障並輔導

學⽣成立⾃治團體，處理學⽣在校學習、⽣活與權益有關事項；

並建立學⽣申訴制度，以保障學⽣權益」，係有關章則訂定及學

⽣申訴之規定，⼤學⾃應遵⾏，乃屬當然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劉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林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　陳計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華松　楊慧英　蘇俊雄　謝在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賴英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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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裁判

相關法令

 國立

政治⼤學研究⽣學位考試要點第2點第1項（85年6⽉14⽇訂定）
國立政治⼤學⺠族學系碩⼠班碩⼠候選⼈資格考試要點（85年9
⽉19⽇修訂）

憲法第11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58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62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38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8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50號解釋

學位授予法第4條第1項、第2項（72年5⽉6⽇修正公
布）(72.05.06)

學位授予法第6條第1項（83年4⽉27⽇修正公布）
(83.04.27)

⼤學法第1條第1項、第17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25條
第2項（83年1⽉5⽇修正公布）(83.01.05)

教育基本法第2條第2項、第8條第2項(88.06.23)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聲請⼈夏０⽅為退學事件，認⾏政法院八⼗八年度判字第三四

九０號判決所適⽤之國立政治⼤學研究⽣學位考試要點第⼆點及

國立政治⼤學⺠族學系碩⼠班碩⼠候選⼈資格考試要點第四點，

增加學位授予法第六條第⼀項所無之限制，侵害聲請⼈之受教育

權，有違憲法第⼆⼗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疑義，爰聲請⼤法官解

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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